
2024 年苍南县望里镇新庄村等 2 个村高标准农田

（粮功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

施工图设计

项目建设单位：苍南县望里镇人民政府

项目编制单位：杭州慧农土地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编 制 日 期：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



项目工程施工设计图目录

序号 图号 图纸名称 图纸尺寸 序号 图号 图纸名称 图纸尺寸

1 - 图册说明 A3 14 GP-07 过路涵管断面图 A3

2 - 项目影像区图 A3 15 GP-08 撑杆设计图 A3

3 - 项目规划布置图 1/4 A3 16 GP-09 拆建/新建泵房 I平面布置图 A3

4 - 项目规划布置图 2/4 A2 17 GP-10 拆建/新建泵房 I 剖面图 A3

5 - 项目规划布置图 3/4 A3 18 GP-11 拆建/新建泵房 I 出水池结构及配筋图 A3

6 - 项目规划布置图 4/4 A2 19 GP-12 拆建/新建泵房 I建筑结构图（一） A3

7 PZ-01 田埂及田块结构图 A3 20 GP-13 拆建/新建泵房 I建筑结构图（二） A3

8 GP-01 沟渠清理示意图一 A3 21 GP-14 拆建泵房 II 平面布置图 A3

9 GP-02 沟渠清理示意图二 A3 22 GP-15 拆建泵房 II 剖面图 A3

10 GP-03 暗渠清理示意图 A3 23 GP-16 拆建泵房 II 出水池结构及配筋图 A3

11 GP-04 新建/拆建灌排渠（40*60）及闸门断面图 A3 24 GP-17 拆建泵房 II 建筑结构图（一） A3

12 GP-05 拆建灌排渠（50*50）及闸门断面图 A3 25 GP-18 拆建泵房 II 建筑结构图（二） A3

13 GP-06 新建/拆建灌排渠（60*60）及闸门断面图 A3 26 DL-01 新建 1.5m 宽生产路断面图 A3



项目工程施工设计图目录

序号 图号 图纸名称 图纸尺寸 序号 图号 图纸名称 图纸尺寸

27 DL-02 新建 2m 宽生产路断面图 A3 32 DL-07 直下田坡道断面图 A3

28 DL-03 新建/修复 2.5m 宽生产路断面图 A3 33 DL-08 道路交叉口设计图 A3

29 DL-04 修复 3m 宽田间道断面图 A3 34 DL-09 回车台平面图 A3

30 DL-05 修复 4m 宽田间道断面图 A3 35 HA-01 打桩护岸断面图 A3

31 DL-06 跨沟下田坡道断面图 A3 36 QT-01 公示牌断面图 A3



1

施工总说明

一、工程概况

2024年苍南县望里镇新庄村等 2个村高标准农田（粮功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位于温州市苍

南县望里镇新庄村和乌石岭村，项目类型为高标准农田（粮功区）改造提升建设，土地权属为望

里镇新庄村和乌石岭村集体所有。项目区总面积 34.7672公顷（521.51亩），规划高标准农田改

造提升面积 34.1170公顷（511.76亩），粮食生产功能区改造提升面积 27.1285公顷（406.93

亩），同步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 0.3506公顷（5.26亩），项目计划建设工期为 4个月，工程设计

使用年限不低于 15年。

主要建设内容为田块整治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保持工程

和其他工程等。

二、设计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 7月 2日修订）；

（3）《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 年 1 月 8 日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 12 月 25 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12 年 12 月 28 日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年 2 日修订）；

（8）《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2021年 11月 1日施行）；

（9）《浙江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10）《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8 年 11 月 30 日修订）；

（11）《浙江省耕地质量管理办法》（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12）《浙江省土地整治条例》（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标准规范

（1）《土地整治项目规划编制规程》（TD/T 1011-2016）；

（2）《土地整治项目设计报告编制规程》（TD/T 1038-2013）；

（3）《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程》（TD/T 1045-2016）；

（4）《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 1012-2016)；

（5）《土地整治项目工程量计算规则》（TD/T 1039-2013）；

（6）《土地整治工程质量检验与评定规程》（TD/T 1041-2013）；

（7）《土地整治项目验收规程》（TD/T 1013-2013）；

（8）《土地整治项目制图规范》（TD/T 1040-2013）；

（9）《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GB 50288-2018）；

（10）《灌溉与排水渠系建筑物设计规范》（SL 482-2011）；

（11）《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GB/T 50363-2018）；

（12）《渠道防渗衬砌工程技术标准》（GB/T 50600-2020）；

（13）《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21）；

（14）《水资源规划规范》（GB/T 51051-2014）；

（15）《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SL/T 4-2020）；

（16）《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17）《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TD/T 1033-2012）；

（18）《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 30600-2022）；

（19）《浙江省用（取）水定额》（DB33/T 769-2022）；

（20）《浙江省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2021〕449号；

（21）《浙江省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2015〕13号。

3、政策文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国办

发〔2019〕50号）；

https://www.yang6.com/down/tdt/9007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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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20〕44号）；

（3）《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当前农田建设管理工作的的通知》（农建发〔2018〕1号）；

（4）《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 2019年第 4号）；

（5）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3〕12

号）；

（6）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办法》的通知（农建发〔2021〕5

号）；

（7）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8）浙江省耕地质量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285号）；

（9）《浙江省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标准及验收认定办法》（浙农专发〔2016〕272 号）；

（10）《浙江省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实施办法》（浙农田发〔2019〕11号）；

（11）《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

意见》（浙政办发〔2021〕6号）；

（12）《浙江省农业农村厅转发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当前农田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浙农专

发〔2018〕125号）；

（13）《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高质量保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

意见》（浙政办发〔2020〕84号）；

（14）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浙江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实施办法》的通知

（浙农田发〔2021〕15号）；

（15）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整治优化与“三区

三线”划定相衔接的通知》；

（16）《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改造提升工作的意见》（浙

农田发（2022）15号）；

（17）《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 2024年农田建设项目需求申报工作的通知）（浙农字函

〔2023〕263号）；

（18）《关于下达 2024年南县高标准农田（粮功区）改造提升建设任务的通知》（苍高标田办

〔2023〕48号）。

4、相关资料及成果

（1）《苍南县统计年鉴》；

（2）《苍南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一时点更新数据》；

（3）《苍南县耕地质量等别评价更新成果》；

（4）《苍南县三区三线 2022年批复版》；

（5）项目勘测定界图、实地现场照片；

（6）其它与项目有关的实地调查统计资料。

三、工程设计

（1）田块整治工程

根据项目区现场实际情况，本工程设计对项目区部分抛荒区域、建筑垃圾填埋区域进行清

理，恢复耕地种植条件。项目区抛荒整治约 90.5亩，主要清理灌木、杂草以及石块等地表垃圾。

整治结束后对抛荒整治区域进行翻耕并重新修筑田埂，进行田块划分。项目区土地翻耕 90.5亩，

田埂修筑 3609m。

（2）灌溉与排水工程

农田水利规划以现有水资源、水利设施及沟渠为基础，结合地形、地质条件和作物分布来进

行。

项目区位于望里镇新庄村和乌石岭村，地貌为水网平原，地形起伏较小，较利于排水渠系的

布置，项目区周边均为农田，为满足灌溉用水的需要，项目区规划清理原有沟渠I型 3条 343m，

清理原有沟渠II型 1条长 258m，清理原有沟渠III型 1条长 226m，清理暗沟 1条长 149m，新建

40*60cm灌排渠 4条长 667m，拆建 40*60cm灌排渠 2条长 332m，拆建 50*50cm灌排渠 1条长

143m，新建 60*60cm灌排渠 2条长 347m，拆建 60*60cm灌排渠 6条长 1441m，渠道撑杆 150

根，渠道控制闸门 60个，渠道进出水口控制闸门 150个，新建DN300钢筋砼承插管 56.5m，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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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500钢筋砼承插管 92m，新建泵房 1座，拆建泵房 2座。渠系建筑物具体位置可由业主根据实

际需要确定。

（3）田间道路工程

田间道路工程布置尽量和项目区内原有道路衔接，并考虑尽量利用原有道路，同时方便生产

和生活，满足交通运输、农机行驶和田间生产及管理的要求，并在适当位置设置下田坡和回车

台。

项目区规划新建 1.5m宽生产路 1条长 731m，新建 2.0m宽生产路 1条长 587m，新建 2.5m宽

生产路 1条长 57m，修复 2.5m宽生产路 1条长 51m，修复 3.0m宽田间道 3条长 868m，修复

4.0m宽田间道 1条长 204m，下田坡道 24座，道路交叉口 48㎡，回车台 1座。

（4）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指为保障农田生产安全、保持和改善农田生态条件、防止自然

灾害等所采取的各种措施。

项目区新建 2m高农田护岸。

（5）其他工程

项目区新建公示牌 1座，高标准农田（粮功区）改造提升建设项目应在适当位置设置项目公

示牌，要求位置醒目、易于识别、长期保存。具体内容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年度、项目四至范

围、项目总投资、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建设内容、建设工期、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管护单

位、监督电话等。公示单位为苍南县望里镇人民政府，监督单位为苍南县农业农村局。

主要工程量表

序号 单项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备注

1 田块整治工程

1.1 抛荒整治 亩 90.5
清理灌木、杂草、石块等

地表垃圾以及平整场地

1.2 土地翻耕 亩 90.5 对整治区域翻耕

1.3 田埂修筑 m 3609

2 灌溉与排水工程

2.1 清理原有沟渠 I m 343 3 条

2.2 清理原有沟渠 II m 258 1 条

2.3 清理原有沟渠 III m 226 1 条

2.4 清理暗沟 m 149 1 条

2.5 新建 40*60cm 灌排渠 m 667 4 条，三面光

2.6 拆建 40*60cm 灌排渠 m 332 2 条，三面光

2.7 拆建 50*50cm 灌排渠 m 143 1 条，三面光

2.8 新建 60*60cm 灌排渠 m 347 2 条，三面光

2.9 拆建 60*60cm 灌排渠 m 1441 6 条，三面光

2.10 渠道撑杆 根 150 C25 钢筋砼

2.11 渠道控制闸门 个 60 沥青防腐木板

2.12 渠道进出水口控制闸门 个 150 沥青防腐木板

2.13 DN300 涵管 m 56.5 钢筋砼承插管

2.14 DN500 涵管 m 92 钢筋砼承插管

2.15 新建泵房 座 1 150WL145-10-7.5 离心泵

2.16 拆建泵房 座 2 150WL145-10-7.5 离心泵

3 田间道路工程

3.1 新建 1.5m 宽生产路 m 731 1 条，C25 砼路面

3.2 新建 2.0m 宽生产路 m 587 1 条，C25 砼路面

3.3 新建 2.5m 宽生产路 m 57 1 条，C25 砼路面

3.4 修复 2.5m 宽生产路 m 51 1 条，C25 砼路面

3.5 修复 3.0m 宽田间道 m 868 3 条，C25 砼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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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修复 4.0m 宽田间道 m 204 1 条，C25 砼路面

3.7 道路交叉口 ㎡ 48

3.8 下田机坡 座 24

3.9 回车台 座 1

4 农田防护与生态保持工程

4.1 新建 2m 高农田护岸 m 233 M10 浆砌块石

5 其他工程

5.1 公示牌 座 1

四、原材料要求

1、水泥：

1）运送工地的水泥，应有制造厂的品质试验报告；

2）水泥采用大厂家质量可靠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42.5；

3）做好水泥的防潮防水工作，不得使用受潮、结块、过潮的水泥。

2、砂：采用质地坚硬、颗粒洁净、级配良好的天然中细砂，细度模数宜在 1.6～3.0范围内，

含泥量不得大于 5%。不得采用碱活性骨料，氯离子含量<0.002%。

3、碎石：应采用坚硬、新鲜的石料轧制加工的人工碎石，最大粒径 40mm，含泥量<1%，二

级配。

4、水：施工中砼拌制和养护用水为饮用水，不得含有影响水泥正常凝结和硬化的有害杂质。

5、矿渣：最大粒径≤10cm，含泥量≤5%，要求质地坚硬，稳定性合格，无侵蚀性。

6、块石：块石要求大致方正，上下面大致平行，石料厚度在 200～300mm，石料宽度和长度

应分别为石料厚度的 1～1.5倍和 1.5～3倍，石料的尖锐边角应凿除。石料必须新鲜、完整、质地

坚硬，颜色统一，不得有剥离层和裂纹，无风化或裂隙，遇水不易破碎及水解，石料容重

≥22KN/m3，饱和抗压强度≥40MPa，软化系数≥0.8。

其余材料要求分别见图纸和相关规程和标准。

五、施工要求

1、施工总体要求

本项目工作内容主要由田块整治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保

持工程及其他工程组成。由于部分工程要求的技术性较强，且施工工期短，故施工设施从简布

置。工程施工均应独立布置施工设施，如料场、拌和机械、仓库、临时住房等，各施工点按工地

不同情况，分别布置施工场地，场地的布置主要应满足以下几点环保要求：

（1）施工期间要严格按照设计和施工规范划定施工场地，施工车辆要在划定的线路上行驶，

以减少对表土的破坏。

（2）施工期尽可能减少临时占地面积，施工期结束后对施工场地采取土地整治。

（3）施工期间修建的厕所、垃圾堆放点，收集固体废弃物等在施工结束后按规定清理。

（4）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选择非雨天进行施工，如雨天需要施工的，要做好雨季防护

工作。

六、施工方法

1、田块整治工程施工

田块整治是项目区一项基础性的中心工作，针对项目区的地块大小及地貌高差的不同展开工

作，具体应由现场施工人员按田块整治的原则及施工条件确定。

（1）施工前，施工单位须进行引桩埋设和导线测量．引桩要标明原始高程、施工后高程及填

挖工程量。

（2）田块整治过程中，要保护耕作层的有机质含量，做到施工后土地仍具备原生产能力。

（3）田块整治以后，应加强田间管理，促进土壤熟化，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及时灌水。及时灌水不仅可以塌实土壤、促进熟化，而且可以蓄足底墒，为适时播种全苗

创造条件。平整后初次灌水要力求均匀，一次灌好，对于填土部位因有虚土，应注意结合深耕筑

好畦埂，灌水量应大一些。

2）深耕细整，耙磨碾压。深耕可以松土匀土，使新老土壤掺搅，有利于蓄水和土壤熟化。耕

翻耙磨碾压，还可以粉碎土块，弥补工程性平整的缺陷，提高平整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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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石方工程

（1）土方开挖：土方开挖采用分区分段施工，用反铲挖掘机进行开挖或人工开挖。开挖注意

事项：

1）根据土质情况和设计要求确定开挖宽度和放坡系数，预留工作面；小于 50cm开挖均以直

立式开挖，大于 50cm采用 1：0.5坡度放坡开挖。

2）挖出的弃土尽量就地就近处理，确实无法就近处理的，可以弃运处理。

3）挖掘土方如发现有电缆、油水管线或不能辩认的物体时，应及时报告监理及甲方管理人

员，采取措施后施工。

4）如遇到特殊的地质问题，应及时通知监理、设计、业主，等做出处理后再进行施工。

（2）石渣填筑：石渣填筑用含泥量不大于 10%的石渣回填，要求采用分层、分段填筑，并分

层压实。每层填筑厚度控制在 0.2米以内，石渣填筑前需将填筑面刨毛，每层压实度要求大于

94%。石渣填筑注意事项：

1）石渣回填前应清除填筑面的杂物，排除积水，并进行刨毛处理，每层填筑做好验收，要做

好记录。

2）回填石渣不允许用含泥量大于 10%，含泥量大的应采取措施处理后再回填。

3）回填应分层进行，采用人工或机械夯实，夯实密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4）高低不等的部位回填时，应先填低处，直至与高处平齐时再分层回填。

3、混凝土工程

（1）原材料质量要求

水泥：采用 42.5硅酸盐水泥；

砂：选用质地坚硬、清洁、级配良好的中粗砂，禁止使用淡化海砂，细度模数 2.5～2.8，含

泥量≤3%，密度≥25KN/m3；

碎石：选用质地新鲜、坚硬的块石轧制，含泥量≤1%，超径<5%，逊径<10%，密度≥

25.5KN/m3；

水：取用当地洁净的河水。

（2）模板

模板尺寸精确，结构坚固，有足够刚度，不易变形；板缝密封，不漏浆，表面平整光洁，能

保持砼拆模后外表光滑平整，模板应涂脱模剂，严禁使用废机油。

（3）砼配合比由质监部门指定的试验机构或具有相应资质的试验室进行级配设计；

（4）砼拌制和运输：各种材料做到准确计量。施工中根据天气情况现场测定砂石含水量，及

时调整配合比。砼拌制时间不少于 2分钟。砼运输尽量缩短距离，减少离析；

（5）砼浇捣前应详细检查模板、支撑刚度，清除模内杂质。砼从低向高分层浇筑，砼铺设做

到均匀，无骨料集结。分层浇筑厚度不大于 40cm。砼须连续施工，因故中止而超过砼初凝时间，

按施工缝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6）振捣：振捣器应快插慢拔，插点要均匀排列，顺序进行，不得漏插。每个插点的延续时

间，以砼不再明显下沉，不出现气泡并开始泛浆为准。上层砼浇捣时，振捣器应插入下层 5cm。

浇捣完毕，表面应压实、抹平；

（7）砼养护：砼浇捣完毕应及时进行洒水养护，保持砼和模板湿润，养护应用淡水，拆模后

用草袋等及时覆盖，继续洒水养护，养护期不小于 14天，以 28天为宜。

七、施工注意事项

1、场内施工道路、施工场地布置、临时排水等措施由施工单位按照施工招标约定自行编制实

施。

2、雨天、低温时，砼施工应注意以下事项：

（1）小雨中施工时宜适当减小水灰比，并做好表面保护；大雨时应停工并妥善保护工作面，

雨后若表面砂浆或砼尚未初凝，可加铺水泥砂浆后继续施工，否则应按工作缝要求进行处理。

（2）砼低温下施工应符合《水工混凝土施工规范》（DL/T5144-2001)；

3、工程质量验收按照《土地整治项目验收规程》（TD/T 1013-2013）的有关条款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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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施工安全

1、安全生产组织领导

（1）必须自上而下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及“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方针。建立安全生

产责任制，成立以项目经理为组长的安全小组，负责审查有关安全措施及安全设备的添置。在主

要入口及醒目处张挂安全防火宣传标语，使安全工作深入人心。

（2）制订安全生产技术措施，及时解决各项施工班组安全生产中的问题，落实班组安全生产

责任制。

（3）根据各施工段特点，特点是高峰期间工作面多，人流大，工序交叉，必须实行逐级安全

技术交底制度。在施工过程中，当工程进度与安全生产发生矛盾时，必须首先服从安全。

（4）各施工班组设立不脱产的安全员，在班组长和项目安全员带领下，负责本班组组织的安

全生产。督促、帮助本班组工人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各项安全生产制度。并互相关照相邻工作

面。

2、施工安全措施

（1）施工现场道路、电气线路、材料堆放，都要符合安全、卫生、防火要求。施工队伍进场

时，由工地负责人、质量安全员作质量安全教育。

（2）对施工现场坑、井沟、各种孔洞及道路开断处，易燃易爆场所都要指定专人设置围栏或

盖板和安全标志。夜间要设红灯示警，各种防护设施、警示标志未经负责人批准，不得移动和拆

除。

（3）混凝土搅拌站等作业场所，都要采取措施，使尘毒浓度达到国家标准。

（4）加强劳动保护工作。定期对临时设施和电气设备进行检修。要做好防汛抢险工程。

（5）定期召开班组组织以上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会议。加强对职工的安全技术和安全纪律教

育，组织职工学习安全规程，组织新工人进行岗前培训。

（6）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不得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严禁酒后上班。

（7）经常开展安全生产检查，项目经理部定期自检、互检工作，发现事故隐患及时处理。堵

塞事故漏洞、防患于未然。

3、用电安全措施

（1）施工现场配电箱、电器设备、手持工具、大型照明灯等的金属外壳应按要求做好保护接

地。专人负责使用，定期检查维修。

（2）工地架设的临时明线必须用绝缘线架设，并保持一定的安全高度。拖地电缆要有保护。

导线截面必须经过计算，所有线路及设备上的熔断丝，都必须按规定使用。绝对禁止用铜丝、铁

等代替熔断丝。

（3）用电线路或配电箱检修时，要切断电源，悬挂停电标志。配电箱应配锁停电送电由专人

负责。动力线与照明线路分别控制，并分别装好漏电保护器。

（4）电线接头必须绝缘完好、闸刀、插座必须罩壳完好。配电箱不能朝天雨淋总配电箱在施

工停顿时必须拉闸上锁。严禁非操作员私拉乱接。

4、机械安全措施

（1）机械设备行车人员必须每班检查车辆的安全性能和安全装置，使之保持完好。

（2）严禁无证驾驶汽车，严禁酒后操作机械，严禁非操作人员动用工程机械。

（3）使用机械挖土，挖土机回转范围不准进行其他作业，装土车上严禁站人。

（4）场内施工时注意来往行人和车辆，交通繁忙及夜间应用人后面照看。

（5）甲板、人行道等地保持清洁，遇有油污、滑物时应及时清除或采取防滑措施。

5、消防安全措施

加强工地消防安全教育，现场成立以项目负责人为组长的防火领导小组。配备专职消防保卫

人员负责日常消防监督和检查工作。工棚搭设须符合防火了间距，并按规定配备灭火器材。







规划前后地类对照表

地类/名称

规模（公顷）

整治前 整治后 增减

农用地

耕地

水田 6.2554 6.2554 0.0000

旱地

小计 6.2554 6.2554 0.0000

园地

果园

茶园

小计

林地

有林地

其他林地

小计

其他农用地

农村道路

坑塘水面

沟渠

设施农用地

小计

建设用地

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小计

特殊用地

墓葬地

小计

未利用地

水域及水利

设施用地

河流水面

小计

合计 6.2554 6.2554 0.0000

灌排沟渠建设明细表

编号 村名 项目名称 规格（m） 长度（m）

Q4清理III B*H=4.0*2.0

Q5拆建 B*H=0.6*0.6

Q6新建 B*H=0.6*0.6

Q7清理 B*H=0.6*0.6

Q8新建 B*H=0.6*0.6

1 新庄村 226

2 新庄村 295

3 新庄村 321

4 新庄村 136

5 新庄村 26

田间道路建设明细表

编号 村名 项目名称 规格（m） 长度（m）

L5修复 B=3.0

L6修复 B=4.0

1 新庄村 298

2 新庄村 204
































































